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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水域事故多发 上海高院通报服务保障航运中心建设工作情况

打造国际航运诉讼“优选地”

上海高院发布的白皮书显

示， 2018 年至 2020 年 10 月，

上海法院共受理船舶碰撞 （触

碰 ） 事故引起的各类纠纷案件

474 件， 其中船舶碰撞 （触碰）

损害责任纠纷案件 152 件， 船舶

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案件 7 件， 海

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案件 315

件。

“随着造船、 航海、 导航等

技艺水平的不断提高， 自然环境

等客观因素对船舶碰撞事故的原

因力大大减低。” 白皮书分析称，

从事故原因来看， 主观因素为主

导因素。

以上海海事法院受理的船舶

碰撞案件为例， 所有事故的发生

原因均含有主观因素， 包括航速

过快、 冒险追越、 违规雾航、 疏

于瞭望、 避碰不当等。

白皮书同时指出， 夜间为事

故高发时段， 夜间航行、 能见度

不良等客观因素对碰撞事故有一

定影响。

“长江口水域为事故多发水

域， 商船、 渔船碰撞事故高发。

肇事逃逸屡有发生。” 白皮书披

露， 外籍船舶碰撞占有一定比

例， 某种程度上与外籍船舶对事

故海域复杂的气象、 海况、 水文

不够熟悉有关， 相对容易导致船

舶碰撞。

而从事故后果分析， 责任限

制基金、 海难救助、 确权、 打

捞、 清污、 货损等各类衍生纠纷

较多。

长江口水域事故多发 肇事逃逸屡有发生

在上海海事法院日前审理的

一起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件

中， “顺强 2” 轮与“永安” 轮

在吴淞口警戒区发生碰撞， 事故

造成“顺强 2” 轮沉没、 船上 10

名船员死亡， “永安” 轮也遭受

损坏。

因“顺强 2” 轮上当班驾驶

员无一人幸免， 船舶所有人和经

营人无法了解到此次碰撞的原因

和过程， 若按照以往庭审中由双

方陈述的方式进行碰撞事实调

查， 可获取信息有限， 各方当事

人也难以围绕争议焦点展开充分

辩论。

庭审中， 合议庭决定当庭使

用“船舶数据分析系统”， 精确

再现事故发生时的航道状况、 碰

撞船舶航行轨迹和周围其他船舶

动态。

“各方对演示的船舶碰撞轨

迹是否确认？” “确认。” “确

认。” 在经过法庭调查、 法庭辩

论等环节后， 合议庭对事故责任

比例问题当庭作出判决。

记者了解到， 事故责任认定

一直是船舶碰撞类事故纠纷审理

中的难点， 为此， 上海海事法院

自主研发“船舶数据分析系统”，

在全国海事法院中属于首创。 该

系统广泛收集与海事审判执行密

切相关的船舶、 气象海况等数

据， 构建出高性能的大数据平

台， 为船舶碰撞案件审理提供了

先进的技术支持。

据悉， 该船舶数据分析系统

还能定位追踪船舶， 查询船舶历

史航迹， 实时定位船舶位置， 为

涉外海事审判和执行工作提供智

能化辅助。

针对涉航运安全纠纷中的问

题， 上海高院建议， 落实航运企

业船舶管理与船员培训责任， 构

建和完善内部管理制度， 对船舶

及设备进行定期检查和有效维

护， 确保船舶机器设备处于良

好运行状态。 加强对船舶配员

及船员的适任控制， 提高船员

遵守通航法规的意识与应对能

见度不良等复杂局面的处理能

力。

事故责任认定难？ 探索“智慧”破解

据介绍， 2018 年至今年 10

月， 上海全市法院共受理涉航运

民商事一审案件 14632 件， 共审

结 14298件， 其中， 海上、 通海

水域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件最

多， 为 7494 件， 占比 51.22%，

其他收案数量较多的案件类型还

有海上、 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

纠纷， 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

仓储合同纠纷等等。

近 3年来， 上海法院受理的

涉外、 涉港澳台海事海商一审案

件占比呈上升趋势， 且此类案件

主要集中在上海海事法院。 以该

院为例， 2018 年至今年， 上海

海事法院共受理各类涉外、 涉

港澳台海事海商一审案件 1560

件， 占其同期全部一审案件数

量的比重逐年递增 ， 分别为

11.27%、 18.26%、 19.09%。 从涉

及的国家和地区看， 受理的涉

外、 涉港澳台海事海商一审案件

涵盖六大洲 102 个国家和地区，

涉及案件较多的国家和地区主要

有巴哈马、 美国、 中国香港、 印

度尼西亚、 日本、 丹麦等。 这些

案件中， 原、 被告均为涉外、 涉

港澳台主体的案件为 225 件， 涉

及日本、 英属维尔京群岛、 法

国、 韩国、 朝鲜、 意大利等多个

国家。

昨天的发布会上， 上海高院

还公布了 6起典型案例， 涵盖了

刑事、 民商事、 海事等人民法院

依法处理的多种案件类型， 所涉

法律问题具有代表性， 裁判结果

具有影响力和典型意义， 主要体

现在依法打击航运领域刑事犯

罪、 引领规范航运主体市场行

为、 依法查明并适用外国法、 依

法支持航运仲裁等， 致力打造国

际航运诉讼“优选地”。

共审结涉航运民商案 1.4万余件 涉外案件上升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据上海海事局通报， 12 月 13 日夜间， 长江口两艘集装
箱船发生碰撞， 其中一船进水翻扣， 致 16 ?中国船员遇险；

12 月 20 日， 黄浦江上一船在新发国际码头前沿水域沉没，

船上 2 人失踪……近日连发的两起船舶碰撞事故无疑敲响了

航运安全警钟。

记者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发布的 《上海法院服务
保障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工作情况通报（2018-2020）》（以

下简称白皮书）中获悉，2018 年至今年 10 月，上海法院共受
理船舶碰撞 （触碰） 事故引起的各类纠纷案件 474 件。 其

中， 长江口水域事故多发， 商船、 渔船碰撞事故高发。

航行安全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基本要求。 在上海
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由“基本建成”逐步迈向“全面建成”的过程

中，如何更好守护航运安全？ 优化航运营商环境，司法又如何服
务保障？ 打造国际航运诉讼“优选地”，上海法院有何可为？ 上海

高院在白皮书中用万字篇幅分析梳理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 12 月 20 日， 上海海事局、 市公
安局、 市交通委等五部门联合开展为期 3 年的 “护航长江

口” 专项治理行动已正式启动， 将持续加大打击力度， 守护
长江口水上安全。

针对涉外航运案件日趋增多、 诉

讼程序复杂、 案件审理周期长的特点，

上海法院采取了多种针对性措施， 探

索破解涉外航运案件审理难题。

如建立诉讼代理概括性授权司法

认可机制， 有效避免重复办理涉外主

体公证认证手续而延长审理周期。 目

前该机制已经在海上货物运输、 货运

代理等案件中得到应用， 已有 150 余

起案件因此缩短了办案周期， 提高了

效率。

针对外国法查明难的问题， 上海

高院于 2014年同华东政法大学外国法

查明研究中心签订了 《外国法查明专

项合作纪要》， 为全市法院外国法查明

工作搭建了平台。 今年 10月， 上海海

事法院进一步与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

海事大学签订外国法查明专项合作协

议， 启动“上海海事法院外国法查明

平台”， 据悉， 目前该平台已在多起案

件中成功查明墨西哥、 希腊、 巴西等

国家法律， 顺利推进案件审理进程。

针对船舶定位难问题， 上海法院

依托信息科技， 研发船舶数据分析系

统， 定位追踪船舶， 系统被广泛应用

于船舶碰撞动态模拟、 船舶滞期时间

分析、 船舶扣押和安全维护等， 有效

解决传统手段较难解决的问题。 此外，

上海法院还在涉外海事案件审理中，

创新探索远程视频方式审查境外证据，

免去当事人境外取证和公证认证时

间， 部分案件通过远程视频方式查

证后当庭达成调解， 极大提高了审

判质效。

“对症下药”破解涉外航运案件难题

记者注意到， 上海高院在白皮书

中用万字篇幅对相关纠纷中反映的问

题进行了分析梳理并提出较为具体的

建议， 其中包括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

纷、 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 涉航运

金融业纠纷、 货运代理合同纠纷、 多

式联运纠纷、 涉邮轮纠纷、 涉航运从

业纠纷、 涉航运安全纠纷 8 种案件类

型。

针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 上

海高院提示， 出口企业应重视新兴市

场中的交易风险， 在贸易合同中作出

妥善安排， 谨慎管控风险， 以免落入

国际贸易欺诈的陷阱。

针对多式联运纠纷， 上海高院建

议， 涉外多式联运合同各方当事人在

开展相关业务前应注意对沿线国家和

地区法律制度、 各运输方式区段的责

任规定进行了解和研判， 为可能发生

的纠纷减少不必要的法律适用和程序

争议。

随着邮轮游的日渐火热， 近年来

涉邮轮纠纷也有所增长。 对此， 上海

高院建议， 邮轮旅游相关行业协会和

主管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对合同文本的

监管， 推出适度平衡邮轮公司、 旅行

社和游客各方权益的、 符合中国国情

的合同范本， 确定合理的免责事项条

款和纠纷解决途径； 各大保险公司和

保监会等机构可研发推广专门适用于

邮轮旅游的综合保险产品， 由旅行社

采取措施提示游客购买适合的保险，

以便游客在海上旅途中一旦发生人身

意外伤害后能得到比常规保险产品更

全面的保障， 同时也使旅行社的合法

权益得到更好的维护， 避免动辄被卷

入纠纷。

记者在昨天的发布会上获悉， 当

前， 新冠疫情在全球的爆发和蔓延已

对航运业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 并通

过产业关联和传递效应波及整个上下

游产业链， 不仅冲击集装箱生产和流

转、 造船业及其相关产业， 也对港口

经营、 航运保险、 中介和咨询等服务

业造成不利影响。 对此， 上海法院于

今年 2 月出台 《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

能作用为依法防控疫情提供司法保障

的指导意见》， 后又制定 《关于审理涉

新冠肺炎疫情海事案件时需要注意的

若干问题》， 对于受疫情影响的定期租

船合同纠纷、 航次租船合同纠纷以及

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的处理， 提出了具

体有针对性的意见。

下一步， 上海法院将进一步深入

调查研究疫情对航运司法的影响， 密

切关注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运输、 造船、

货运代理等领域可能产生的纠纷， 主

动研判航运领域法律风险， 指导相关

行业加强风险防范， 合理平衡各方主

体利益， 引导当事人互谅互让， 共克

疫情难关， 保障良好的航运营商环境

以及航运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近万字建议 助力航运市场健康发展

上海高院昨天举行发布会， 通报服务保障航运中心建设工作情况 通讯员 吴艳燕 摄


